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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98學年度第7次所務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九十九年三月十五日（星期一） 上午 九時整 

貳、開會地點：中正堂會議室 

參、主 持 人：涂所長國誠                                紀錄：童秋雅 

肆、出席人員：王苓華老師、林麗娟老師、邱宏達老師、黃滄海老師、 

鄭匡佑老師、蔡佳良老師、徐珊惠老師、周學雯老師 

伍、列席人員：碩二代表-蔡馨栴、碩一代表-廖晏崧 

陸、確認 98 學年度第 6 次會議紀錄：確認 

柒、主席報告： 

捌、所辦報告： 

一、99年3月26日(五)中午由體健休所主辦教師發展中心活動，敬請各位老

師踴躍出席，並邀請成大醫院骨科林啟禎主任演講。 

二、未來管理學院教師發展中心的活動，為鼓勵教師踴躍參加，將落實出／

退席刷卡制度，績優系所將提供業務費作為獎勵。 

  敬請各位老師如無法出席此活動，請務必提前告知所辦，以便先辦理請

假事宜，以免影響出席率。 

三、管理學院與大陸中山大學將於99年8月28日至8月29日合辦「第十三屆兩

岸中華文化與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主題為：金融危機下企業經營之

挑戰與前膽，請教師踴躍參加。 

捌、提案討論： 

提案單位：體健休所辦公室 

※提案一：推選 98 學年度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請討論。 

 說  明：1. 依據本所「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要點」規定辦理，如附

件 1，(P.3-P.5)。 

2. 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候選人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近三年（95學年第 2學期至 98學年第 1學期止）授課學分

數合計至少應達 27學分或授課時數合計至少應達 27小時。 

（二）候選人全部授課課程（院或校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之教學

綜合評估加權平均值達 4.0以上（不計算在職專班、學分

班、專題討論、校外實習、服務學習等課程）。 

（三）非 96 學年或 97 學年「教學傑出」教師及 97學年度「教學

優良」教師。 



- 2 - 
 

 決  議：委請所辦統計所上教師之授課學分及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是否皆符合

送件資格後，於第 8 次所務會議中討論並決議。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上午 9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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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教學傑出 
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設置要點 

97.01.15  96 學年度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 
97.03.19  96 學年度第 9 次院教評會通過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所定之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

點，特訂定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之設置要點。 

二、本所爲鼓勵教學傑出教師及教學優良教師，凡在本所服務滿三年之講師(含)
以上專任教師及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在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業與生活方

面，著有成效且堪為表率者，無本要點第八點所訂不再推薦之情況者，均

得為候選人。 

三、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候選人由本所成立遴選小組辦理遴選作業，遴選

作業分兩種方式進行：第一方式為學生問卷調查，以管院所製作之統一問

卷格式（格式另訂）作問卷調查；第二方式以學校製作之教學反應意見調

查表作問卷調查。本所遴選小組應參酌兩種方式問卷調查結果，遴選出教

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推薦人數為本所專任及專案教師人數百分之十為

原則，涉及小數點時，採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計算之），送交管院彙辦。 

    本所以前項兩方式遴選皆無法選出足夠候選人，或因其他特殊情況，得簽

經院長同意後，僅採其中一種方式進行，其選出教師人數以本所專任及專

案教師人數百分之十以內為限。 

四、本所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之遴選依學校規定每學年舉辦一次，並於每

年四月十五日前將候選人姓名，連同推薦書與相關資料送管院彙辦。 

五、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候選人檢附資料規定應具備下列條件： 

  （一）近三年授課學分數合計至少應達 27 學分或近三年授課時數合計至少應

達 27 小時。 

  （二）教學意見與學生問卷調查結果：在本所開設之全部課程之教學綜合評

估加權平均值達 4.0 分以上。（教學綜合評估加權平均值＝每門課程之

教學綜合評估平均值×每門填答人數÷全部課程總填答人數，不計算在

職專班、學分班、專題討論、校外實習、服務學習等課程。） 

  （三）須提出包括授課科目（含必/選修、大學部、博碩班）、授課方式、課程

性質、給分平均分數差異性及其他可供參考的資料。 

六、本所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小組設召集人一人，由所長擔任。委員

四人，由所長遴選校內外人士擔任。 

七、當選教學傑出教師由學校頒發獎牌乙面、獎金拾貳萬元，鐫名於管院教學

傑出教師名錄，以資表揚。 

當選教學優良教師由學校頒發獎牌乙面、獎金參萬元，鐫名於管院教學優良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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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名錄，以資表揚。 

八、「教學傑出」獎一次核予三年，獲獎者自獲獎當學年起三年內不再推薦；獲

「教學優良」獎者隔年不再重複推薦。 

    取得教授資格後二次獲頒「教學傑出」獎者，視為終身教學傑出，嗣後不

再推薦。 

九、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院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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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____學年度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推薦表 

被 
推 
薦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職稱  

系所  本校服務年資 
（起迄年月） 

 

曾 
獲 
獎 
情 
形 

 

教

學

優

良

事

蹟 

教 
材 
教 
法 

 

其 
 
他 

 

檢

附

資

料 

□ 近 3年教學反應調查統計表（含本校或本院教學反應調查表） 

□ 近 3年授課總學分數或授課總時數之相關資料 

□ 系所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要點、問卷表格與結果等與推薦過程

相關資料或會議記錄 
□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如：授課科目、方式、課程性質等） 
（以上資料請附 1份，為節省資源，資料請簡約，如無則免） 

 
                        系主任簽章： 

 


